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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主要股東變更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hanghai Growth Investment Limited（「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以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
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發出本公告。

本公司已獲Gabriel Capital Corporation（「GCC」）（Ariel Fund Limited（「Ariel」）於被接
管前的原投資經理、Amber Fund Limited（「Amber」）的投資經理及Gabriel Capital 
L.P.（「Gabriel Capital」）的同系附屬公司）通知，Ariel、Amber及Gabriel Capital各自
已與Rosebrook Capital訂立正式協議，以轉讓彼等各自於本公司之全部股權予
Rosebrook Opportunities Fund, LP（「建議轉讓」）。建議轉讓之完成日期仍有待決定。

根據GCC所提供的資料，Ariel、Amber及Gabriel Capital目前分別持有 632,896股、
154,884股及 428,921股本公司普通股，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分別約5.92%、
1.45%及4.01%。

於完成建議轉讓後，Ariel、Amber、Gabriel Capital及Bart M. Schwartz先生（自二零
零九年五月起為Ariel及Gabriel Capital各自的委任接管人）各自將不再擁有任何
本公司股份之權益，而Rosebrook Opportunities Fund, LP以及持有或控制Rosebrook 
Opportunities Fund, LP之10%以上投票表決權的任何其他實體（單獨或連同其任何
聯繫人）將成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

據本公司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Rosebrook Captial及
Rosebrook Opportunities Fund, LP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的第三方，惟於完成建議轉讓後，彼等將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11.39%，並
成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hanghai Growth Investment Limited
執行董事
王京

香港，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京博士及吳濱先生；非執行董事馮
煌先生及倪建偉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華民博士、王家泰先生及易永發先生。


